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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与全资子公司长安销售内部资金调拨 

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根据监管机构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

〔2022〕1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现将与关联方长安保险销售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长安销售）内部资金调拨的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

长安销售自成立以来为我公司代理保险业务，合作地域遍布 

13 家省级分支机构，代理产品涉及车险、财产险、责任险及意外

险等。为了进一步提高长安销售的营运能力，实现可持续的协同发

展模式，我公司向长安销售提供内部借款，助力其发展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 

长安销售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与我公司构成关联方，其具体

情况如下：  

1、法人名称：长安保险销售有限公司；  

2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；  

3、注册资金：10000 万元；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陈勇； 

5、注册地：北京市东城区； 

6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0649536952；  

7、经营范围：在全国区域内（港、澳、台除外）代理销售保

险产品；代理收取保险费；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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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（凭有效的《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

证》经营）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

我公司与长安销售签订内部借款协议，协议约定：我公司同意

向长安销售提供借款，借款余额不超过 3 亿元，旨在增强长安销

售营运能力，助力长安销售跨越式发展；我公司根据长安销售实际

资金需求一次性或者分批次将上述借款支付长安销售；借款期限

暂定为 6 个月，自我公司支付第一笔借款之日起算，利率为协议

签署日执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；到期后双方如

均无书面异议则自动续期一次，每次 6 个月；任何一方决定不再

续期的，则提前 10 日书面通知对方。 

四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按照相关监管规定，我公司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。具体包括：

总公司财务部牵头发起并识别重大关联交易，并对定价依据的充

分性、价格公允性、对我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等进行审核；经过法

律合规部进一步识别、确认关联方和关联交易，并对关联交易协议

进行法律合规审核，对交易定价依据的充分性、价格公允性进行审

核；总裁室对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、内部审查程序执行情况以及

该交易对我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进行审查。最终提交

我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议。 

五、交易对我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影响  

向长安销售提供内部借款，对我公司当期和未来财务状况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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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利影响。 

六、董事会和关控委意见 

2022 年 3 月 22 日，我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（临

时）会议，通过了《关于与全资子公司长安销售内部借款重大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。 

2022 年 3月 21日，我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

员会第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与全资子公司长安销售内部借款

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同时，对我公司向全资子公司长安销售内

部借款的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、合规性、必要性和内部审批程序

履行情况以及是否损害我公司和保险消费者利益的相关事项进行

审查，均无异议。 

上述会议均按照监管要求履行回避原则。 

七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2022 年 3月 22日，我公司五位独立董事均签署《长安责任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大关联交易的审议意见》，均表示

已对我公司向全资子公司长安销售内部借款的重大关联交易的公

允性、合规性、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以及对保险消费者权益的影

响进行审查，均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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